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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上海宝尚商贸有限公司等6户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的上海宝尚商贸有限公司等6户资产包（编号：DF-

GF2015-2）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13741.45万元，包含债权6户，涉及本金11856.72万元，利息1884.73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

2015年5月20日），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
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
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 月 日。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86011927 电子邮件：wangchao@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56（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 月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3月8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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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产名称

上海宝尚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程炬钢材有限公司

上海固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鸾青经贸有限公司

江苏振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三禾毛纺织有限公司

金额总计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江苏

江苏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单位：元)

17722091.99

17744849.83

17726000.00

18474262.71

15000000.00

31900000.00

118567204.53

担保和抵押状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当前资产情况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绍兴市柯桥区上吉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已于2016年1月28日依法转让给绍兴市柯桥区上吉贸易有限公司，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市柯桥区上吉贸易有限公司履行相
关义务。绍兴市柯桥区上吉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

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市柯桥区上吉贸
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20、15968831756
特此公告。 绍兴市柯桥区上吉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3月8日

注：1、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绍兴县华苑布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6月21日，单位：元）

本金

19310819.4

利息

2219961.55

担保情况

1、抵押人：绍兴县华苑布业有限公司 2、保证人：浙江精盾汽车零件制造有限公司、绍兴华苑金蕾丝绣品有限公司、郑志华、沈幼元

张金醒：张碎媛已将你父母亲在永嘉县潘
二村的遗产分配补偿款提存于我处。请见报到
我处领取。

浙江省温州市浙南公证处
2016年3月8日

提存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8日

遗失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律师潘伟萍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7200911398750，流水
号10447334，声明作废。

遗 失 北 京 隆 安（杭 州）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金 敬 选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1510951032，流水号10440995，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2015）杭富商初字第2982号
鲁火根：本院对原告包林峰诉被告鲁火根、毛关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富商初字第29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鲁
火根归还原告包林峰借款本金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毛关法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3元，由
被告鲁火根、毛关法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03号

徐小春：本院受理原告余慧华与被告徐小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余慧华诉请：1、判令被告徐小春
归还原告欠款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6
月13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902号

赵乃忠、邵彩莲：本院受理原告张永钊与被告赵乃忠、邵
彩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张永钊诉请：
1、被告赵乃忠归还原告借款18000元；2、被告邵彩莲对上述
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6月
13日上午9时15分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044号

汤春生、华红琴、富阳市富春街道春生五金加工厂、富阳
吉锋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顾宏峰与被告汤春
生、华红琴、富阳吉锋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富阳市富春街道春
生五金加工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04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汤春生、华红琴归还原告顾宏峰借款
2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付清。二、被告汤
春生、华红琴支付原告顾宏峰利息80000元（计算至2015年
6月28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付清。三、被告富
阳吉锋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富阳市富春街道春生五金加工
厂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来本院18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413号

富阳花港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告杭州富阳鸿鑫酒
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花港餐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16
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14号

余伟：本院受理原告陆帅诉被告余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
9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13号

余伟：本院受理原告陆帅诉被告余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56号

朱威斯、杨育育：本院受理原告高奇锋诉被告朱威斯、杨
育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63号

杨富根：本院受理原告沈伟泉诉被告杨富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
第9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45号

蔡明其、顾国琴：本院受理原告赵春芬诉被告蔡明其、顾
国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69号

蔡明其、顾国琴：本院受理原告唐杰诉被告蔡明其、顾国
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1157号

浙江良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桑国友诉
诸官兴、浙江良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
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于本院三楼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02号

沈雅洁、周来明：本院受理原告胡林袁诉沈雅洁、周来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于本院三楼
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55号

浙江策利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安县黄智山
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6月20日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26号

沈顺满：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沈顺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5月26日14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16号

应远萍、葛培龙、刘美菊、吴贤照、翁瑞芳：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应远萍、葛培龙、刘美菊、吴
贤照、翁瑞芳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
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仇浙长、杨淑英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6日8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82号

宁波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浙江华重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高峰、陈黎芳：本
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华
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浙
江华重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高峰、陈黎芳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仇浙长、杨淑英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5月26日9时1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36号

宁波英硕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英硕聚合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睿节能材料有限公司、辛春华：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英
硕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英硕聚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中睿节能材料有限公司、辛春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仇浙长、杨淑英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
年5月26日9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26号

包善平、叶晓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包善平、叶晓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仇浙长、杨淑英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6日10时15分在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43号

陈家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陈家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仇浙长、杨淑英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5月26日10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17号

胡惠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胡惠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
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
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陆晓玲、孙盛辉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6日14时15分在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24号

夏亚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夏亚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
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16年5月26日15时1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14号

董明凤：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董明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
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5月26日15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920号

绍兴县鑫源电子有限公司、郑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
升谱光电半导体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式裁判文书透用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由本院审判员庄春梅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张志君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5月24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29号

曹纪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曹纪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陆晓玲、孙盛辉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26日16时1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99号

朱迪军、罗利央：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朱迪军、罗利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朱瑞芳、赵红梅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31
日15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00号

慈溪市维美广告有限公司、孙莉娜、孙科栋、朱迪军：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慈溪市
维美广告有限公司、孙莉娜、孙科栋、朱迪军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朱瑞芳、赵红梅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5月31日14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85号

张云焕、刘娟、慈溪市巨东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市民营企
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张云焕、刘娟、慈溪市巨东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瑞芳、赵红梅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16年5月31日14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25号

潘文杰：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潘文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薛春红、王高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31日上午9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34号

胡碧丰：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胡碧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薛春红、王高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31日上午9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27号

沈苏芬：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沈苏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薛春红、王高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31日8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204号

曹海峰、董碧君、宁波市江东鑫丰贸易商行：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曹海峰、董碧君、宁波市江东鑫丰贸易商行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诸琴、戚文斌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4日9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12号

王洪波、华雪君、宁波市鄞州华灵家居用品厂、宁波市鄞
州比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洪波、华雪君、宁波市鄞州华灵家
居用品厂、宁波市鄞州比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
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诸琴、戚文斌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4日8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98号

曹海峰、董碧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曹海峰、董碧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诸琴、戚文斌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4日上午9时45分在第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200号

余姚市金弘利实业有限公司、唐黎明、谷英：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余姚市金弘
利实业有限公司、唐黎明、谷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
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5月24日10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60号

陈洪涛、杨雪芹：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陈洪涛、杨雪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保合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吴长平、周自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
年5月24日下午14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64号

沈万里、卢彩云：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沈万里、卢彩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保合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吴长平、周自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4
日14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69号

刘新功、温声英：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刘新功、温声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保合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吴长平、周自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5月24日下午15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011号

林锡跃、谢小华、谢鲁、汪敏、陈越、茹军：本院受理原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林锡跃、谢小华、谢
鲁、汪敏、陈越、茹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合
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4日15时45分在第八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20号

宁波市江北敏杰建材商行、叶爱红、黄而银：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市江北
敏杰建材商行、叶爱红、黄而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诸琴、戚文斌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在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